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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补充性的民事责任，它只是在不能适用侵权责任和合同

责任的情况下所采纳的一种责任，同时又是一个古老的法学

话题。德国法学家耶林曾对缔约过失理论有过较为深入的研

究，他认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

范畴进入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承担的首要义务是于缔约

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

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也应当包括在内。否

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会

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因契约的缔结而产生了一

种履行义务，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

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

。”该理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法律上对缔约过失责任作出了规

定，我国也不例外。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就规定民事行为

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所受的损失；而合同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依据大陆

法系的有关理论，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就是指在合同订立过

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而导

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双

方虽然还未签订任何合同，但当事人之间显然已经有了某种

订约上的联系，一方既然实施了一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行为，

譬如发出要约，而另一方也对该行为产生了合理信赖，信赖



一方当然应该有权请求另一方对其因信赖而支付出的一定费

用给以补偿，从而使信赖一方达到合同未曾发生的状态。例

如，甲与乙约定甲允诺向乙提供原材料，而乙因信赖某的允

诺未与其他公司签定提供原材料的合同，但甲后并没有与乙

签约，从而导致乙因没有原材料而加工不出有关产品使其应

增加的利益而未增加或者为此支付出各种有关合理的费用，

则甲应对乙的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因此缔约过失责任的

成立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缔约过失责任应当是发

生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或者合同虽然成立但因不符法定的生

效要件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时，或者因一方当事人的过

错而致合同不成立时。 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是为了解决双方

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因一方的过失而造成的另一方信赖利

益损失的问题而设立的一种民事救济制度。而在合同订立后

则不可能发生该种责任，即使是在附条件的合同中，在条件

未成就前，一方因恶意阻碍造成条件未成就的，也应按违约

责任来处理，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来处理。因为违反双方存

在有效合同产生的责任是合同责任，而非依诚信原则产生的

非合同责任。故正确把握合同成立的时间应是衡量对方是否

应承担缔约责任的关键。一般而言，发生在合同成立前的责

任应当是缔约过失责任。 第二，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是因违反

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先契约义务，而非由于合同产

生的合同义务。 因为缔约过失责任是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前，

也就合同还未成立之时。因此当事人之间并没有任何有效的

合同存在当然不负有合同义务，也不可能违反某种合同义务

。但是，依照西方法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缔约阶段，当

事人因订约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或交易上的接触关系并因此在



双方之间产生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当事人已经进入彼此可

以互相影响的范围，应当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以维护对方

的财产和人身利益。因此违反依据民法原理产生的诚实信用

原则而在当事人之间所产生的诚实、保密、告知、照顾等附

随义务或其他行为义务的行为亦应受到法律的调整。该种义

务是独立于契约之外而发生的法定义务，违反该义务也应承

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为当事人不履行这种义务，不仅会给

他方产生损害，而且也会妨害社会正常秩序。法律要求对违

反该法定义务的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有利于保护信

赖一方的合法权益，也是社会经济秩序的顺利进行的内在要

求。 第三，一方当事人的缔约过失必须已经给另一方的信赖

利益造成了损失，如果一方的过失并没有给缔约的另一方的

利益造成任何影响，则另一方不能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来起

诉对方。同时缔约上有过失的行为人是否由此而获取到一定

的利益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并没有任何影响。所谓信赖利

益的损失，在大陆法系中，又叫消极利益的损失或消极的契

约利益的损失，是指一方实施某种行为后，而另一方对此产

生了信赖，比如相信对方会订立合同等，并因而支付了一定

的费用，因一方的违反诚信原则使该费用不能得到补偿。信

赖利益的损失，既包括因他方的缔约过失行为而致信赖人的

直接财产的减少，如支付的合理费用；也包括信赖人的财产

应增加而未增加的利益，如信赖合同有效而失去的与他人订

立合同的机会，但信赖利益不包括因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所获

得的利益，利润的损失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信赖利益

是相对于履行利益或积极利益而言的，信赖利益赔偿的结果

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未曾发生的状态，而履行利益赔偿的结



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完全履行时的状态。当然，这种信

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如果从客观的

事实中不能对合同的成立或生效产生信赖，即使已经支付了

大量的费用，也不能视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另外，受害人应

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否则就扩大的损失不得请

求赔偿。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害有过失的，应当适用过失相抵

的原则来确定对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 第四，缔约过失责任

只发生在有接触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也就是说与它没有接触

关系的第三方是没有理由要求它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例

如，甲公司要求乙公司不要与另外一家公司签约，而与其签

约。乙公司答应了甲公司的要求，但后来甲公司并没有与乙

公司签约，而乙公司因信赖甲公司的签约而支付了有关费用

；同时，另一家公司也因信赖乙公司的签约而遭受损害。在

这法律关系中，另一家公司就不能要求甲公司对其损失承担

缔约过失责任，而只能向乙公司要求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乙

公司并不能以其也是受害人而对抗另一家公司的请求。当然

如果甲乙公司之间有共同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话，则应对

第三方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在我国，根据《合同法》有关规

定，缔约过失责任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1）假借订立合同

，恶意进行磋商。 所谓假借，就是本来就没有与对方订立合

同的目的，与对方进行谈判的只是个借口，其目的只是损害

对方或他人利益。因此假借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

程中的缔约行为只是为了造成对方错失与他人缔约的大好机

会，从而达到损害对方的目的。在审判实践中，受害人必须

要证明另一方具有假借磋商、谈判而使其遭受利益损害的恶

意，若不能举证则只能承担败诉的责任。 2）故意隐瞒与订



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

的时候，应当履行重要事实的告知义务。包括自己的财产状

况、履约能力，产品的瑕疵、性能和有关使用方法的事实。

但在实务中，却往往发生有当事人在订约过程中，故意隐瞒

上述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实际上

已对对方构成欺诈，如因此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理应承担

赔偿责任。 3）泄露或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 所谓商业秘密

，就是指那些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并已经权利人采取了相当合理保密措施的技术

信息和经营信息。正因为商业秘密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上

的利益，因此世界各国无不在法律上规定，禁止任何人未经

权利人的许可，采取非法手段获取、泄露、使用他人的商业

秘密，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在谈判过程中往往会涉

及到一些商业秘密的问题，而经济人的自利性也往往会使他

们为了个人的私利从而违背了双方缔约过程中约定的保密义

务，给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因此，以缔约过失责

任要求在缔约阶段中违背保密义务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是对

享有商业秘密使用权的另一方的有力保护。 4）其他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在实践中主要有下面几种。比如，违反

有效的要约或要约邀请，因一方的过错导致合同被宣告无效

或被撤销或者是违背有关初步达成的协议许诺等情况。 总而

言之，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自罗马法以来直至19世纪

，一直就是立法上及学者们讨论的重大问题。从附随义务发

展至给付义务所形成的“义务群”是一个完整的义务体系，

各项义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的。建立相关缔约过

失责任制度是对义务体系的一个完善，更是对当事人合法权



益保护的必须。否则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不能满足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又没有其它制度给予相应保护下，那将

是一个极大的漏洞，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契约缔结行为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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